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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人社发〔2018〕70 号

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扶贫帮扶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扶贫

开发办公室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、

精准脱贫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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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转发〈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切实做好社会保险扶

贫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18〕340 号）精神，经

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帮扶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扶贫帮扶对象

具有本市户籍，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未符合领

取待遇条件的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

人员（以下简称贫困人员）。

二、扶贫帮扶政策

（一）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最低缴费档次标

准全额代缴养老保险费，代缴所需资金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负担。

（二）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

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最低缴费档次标准全额代缴

养老保险费，代缴所需资金按照《云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〈云

浮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云府〔2014〕

53 号）第八条第五款规定执行。

对同时符合多项扶贫帮扶对象条件的人员，不重复为其代缴

养老保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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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，年

满 60 周岁但缴费年限未满足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

老金条件，不继续逐年缴费的，可选择一次性缴费至规定的缴费

年限后，按月领取养老金。一次性缴费费用由本人负担，不享受

政府缴费补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社会保险扶贫工作

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，将其作为当前重要工作任务来抓，

确保所有符合参保条件的贫困人员应保尽保。各级人社、财政、

民政、扶贫等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、各司其责、协调配合，

合力抓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政策的落实。

（一）扶贫部门负责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提供所有建档立卡

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名单及其它所需资料，做好贫困人员动态

管理工作，定期开展贫困人员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

数据信息比对，及时与社保经办部门共享贫困人员动态管理信息，

为实施社会保险扶贫提供数据支持。

（二）民政部门负责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提供当月在册的低

保对象、特困人员名单及其它所需资料，并实行动态管理，主动

配合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做好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等的信息比对工

作，实现信息共享，为实施社会保险扶贫提供数据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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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费资金的筹集、年度预算审核、拨付等工作，确保按时足额拨

付到位。

（四）人社部门负责牵头制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政

策，做好政策落实、宣传解读、组织实施和业务督导等工作。

（五）社保经办部门负责建立贫困人员社保精准扶贫档案，

准确掌握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情况，做好参保登

记、缴费、关系转移接续、待遇领取和信息查询工作。定期与民

政、扶贫部门开展贫困人员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数

据信息比对工作，对已参保的贫困人员进行身份标识，动态掌握

贫困人员缴费和待遇保障情况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云 浮 市 财 政 局

云 浮 市 民 政 局 云浮市扶贫开发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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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。

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3 日印发


